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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３６９０

证券简称：至纯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１１８

转债代码：

１１３５５６

转债简称：至纯转债 转股代码：

１９１５５６

转股简称：至纯转股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增资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详情请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９０

）。 近日公司已完

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并领取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合肥至微半导体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廖世保

注册资本：贰亿圆整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合肥市新站区新站工业物流园区内

Ａ

组团

Ｅ

区宿舍楼

１５

幢

经营范围：从事半导体科技、工业自动化科技、电子科技、网络科技、计算机科技、光电科

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半导体设备、计算机及辅助设备

的设计、制造及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２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９１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与浙江大学共建浙江大学传奇创新研究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概述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盛趣游戏与浙江大学共

建浙江大学传奇创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传奇中心”），成立仪式于

８

月

２０

日在杭州成功举

办。 传奇中心研究方向将聚焦在数字医药；游戏、虚拟现实（

ＶＲ

）、增强现实（

ＡＲ

）中的人机交

互、融合智能；数字器官，记忆解析，脑机融合搜索，语言解码；梦境记忆与解析，游戏

－

梦境

－

睡眠等四个方向。

作为世界一流大学，浙江大学目前在脑机交互、人工智能、脑科学等多个领域走在了世

界前列。 校企合作将有利于保持科学研究的可持续性，并促进科研项目从立项到产业化。 双

方将以构建一流的新型校企合作关系为目标指引，充分发挥叠加优势，合力开辟交叉研究的

新领域。

二、必要的风险提示

传奇中心初步签约建设中，在后续过程可能受不可预测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二〇年八月二十四日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１

公司简称：上海电力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２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３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４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５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电力

６０００２１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夏梅兴 邹忆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７１８

或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８００

转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７１８

或

０２１－２３１０８８００

转

办公地址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２６８

号

３６

层 上海市中山南路

２６８

号

３６

层

电子信箱

ｓｅｐｃ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ｏｗｅｒ．ｃｏｍ ｓｅｐｃ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ｏｗｅｒ．ｃｏｍ

２．２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１１９

，

９０８

，

８１５

，

９０５．６８ １１１

，

０２２

，

７１７

，

３９３．７９ １１１

，

０２２

，

７１７

，

３９３．７９ ８．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１９

，

４６６

，

２９２

，

０２５．９９ １９

，

０５８

，

３９４

，

１６９．９０ １９

，

０５８

，

３９４

，

１６９．９０ ２．１４

本报告期

（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

上年同期增

减（

％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

，

４３５

，

１５９

，

１８２．８４ １

，

２５７

，

３４４

，

１５６．１８ １

，

２６４

，

１７９

，

２７９．７１ ９３．６７

营业收入

１１

，

７９２

，

１２７

，

０５１．７０ １１

，

６２０

，

００４

，

２２９．２５ １１

，

５３８

，

３５４

，

２５９．１８ １．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７５６

，

２８６

，

１７７．５２ ６３３

，

３７４

，

７６６．９６ ６２４

，

４９３

，

２６２．７８ １９．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７１８

，

１１９

，

３６２．０８ ４０９

，

７６０

，

５３０．００ ４０９

，

１７８

，

３７２．２１ ７５．２５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４．２８ ３．９７ ３．９６

增加

０．３１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２６４０ ０．２４２０ ０．２３８６ ９．０９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２６４０ ０．２４２０ ０．２３８６ ９．０９

２．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９６

，

６７１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４６．０４ １

，

２０４

，

８６４

，

２２６ ２６９

，

９１７

，

８９２

无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１３．８８ ３６３

，

２９２

，

１６５ ０

无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８．２１ ２１４

，

８５８

，

７３５ ０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２．９９ ７８

，

２５３

，

６１２ ０

无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１．７６ ４６

，

０１２

，

３００ ０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 有 法

人

１．３２ ３４

，

５３８

，

２００ ０

无

上海双创栋康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其他

１．２３ ３２

，

１２６

，

６０２ ０

质押

２９

，

３３０

，

０００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８７ ２２

，

８３６

，

２４７ ０

无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０．７ １８

，

２８０

，

５７３ ０

无

博时基金

－

农业银行

－

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５３ １３

，

９８９

，

１００ ０

无

易方达基金

－

农业银行

－

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５３ １３

，

９８９

，

１００ ０

无

大成基金

－

农业银行

－

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５３ １３

，

９８９

，

１００ ０

无

嘉实基金

－

农业银行

－

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５３ １３

，

９８９

，

１００ ０

无

广发基金

－

农业银行

－

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５３ １３

，

９８９

，

１００ ０

无

中欧基金

－

农业银行

－

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５３ １３

，

９８９

，

１００ ０

无

华夏基金

－

农业银行

－

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５３ １３

，

９８９

，

１００ ０

无

银华基金

－

农业银行

－

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５３ １３

，

９８９

，

１００ ０

无

南方基金

－

农业银行

－

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５３ １３

，

９８９

，

１００ ０

无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５３ １３

，

９８９

，

１００ 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和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下的关联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中

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２．４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５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６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３．１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２０２０

年是特别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前所未有。 面对严峻

挑战，公司董事会始终贯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宗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发展，凝心

聚力、主动担当，瞄准全年目标不动摇，上半年主要经营指标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整

体情况好于上年同期、好于时间进度、好于预算进度，圆满并超额完成了上半年各项目标和任

务，为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２０２０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７．９２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４８％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７．５６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９．４１％

，完成年度预算的

７６．５５％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

７．１８

亿元，同比增长

７５．２５％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６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２８％

。

１．

发电量逆势增长

上半年在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下降等不利情况下， 公司上半年累计完成发电量

２３８．４５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０．４４％

。 新能源板块发电量继续保持大幅增长， 风电发电量同比上升

１４．８８％

，光伏发电量同比上升

２４．９８％

。

２．

降本增效成果显著

燃料成本方面，累计到厂标煤价

７０７．２

元

／

吨，同比降低

９．８％

；累计进口煤

３１３

万吨，同比增

长

３１％

，节约燃料成本

１．６２

亿元。 筹资成本方面，综合资金成本

３．６４％

，同比下降

０．５８

个百分点。

３．

政策红利落实到位

公司第一时间成立“政策研究落地”小组，上半年落实各项政策红利约

９４００

万元。 紧紧抓

住金融市场流动性充裕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债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降低存量债务财务费

用约

１．０

亿元。

３．２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一收入》的通知” （财

会［

２０１７

］

２２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一收入》进行了修订。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

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同时，允许企业提前执行。 执行本准则的企业，不再执行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

号一存货〉等

３８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

会［

２０１６

］

３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一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５

号一建造合同》，以及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一应用指南〉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１６

］

１８

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一收入〉应用指南》。

本集团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引入了收入确认计量的五步法，

并针对特定交易（或事项）增加了更多的指引。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集团对收入来源及客户合约流程进行复核以评估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

的影响。 本集团的收入主要为售电、售热及销售其他商品取得的收入，主要收入来源于与客户

签订的核定价格的售电、售热合同，收入仍于向客户交付时点确认。 因此本集团认为新收入准

则对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的留存收益无重大影响，对

２０２０

年半年报亦未产生重大影响。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本集团采用新收入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施行新收入准则

对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按新收入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

预收账款

４２３

，

１２９

，

５１８．１４ －３４９

，

４９２

，

３７８．７７ ７３

，

６３７

，

１３９．３７

合同负债

０．００ １８５

，

９１１

，

６１７．２０ １８５

，

９１１

，

６１７．２０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７６７

，

２１１．３０ １１

，

７１５

，

７６７

，

２１１．３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１２

，

２７５

，

４７７．６１ １４７

，

８１３

，

５５０．２７ ４６０

，

０８９

，

０２７．８８

对母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如下：

项目

按原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施行新收入准则

对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按新收入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

预收账款

２７４

，

７４６

，

５５３．２７ －２７３

，

３０８

，

１００．５７ １

，

４３８

，

４５２．７０

合同负债

０．００ ２４１

，

８６５

，

５７５．７３ ２４１

，

８６５

，

５７５．７３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

，

４４２

，

５２４．８４ １１

，

７３１

，

４４２

，

５２４．８４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无

３．３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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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以邮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１

日在江苏盐城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董事

１３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朱祚云董事因事无法亲自出席，委托于新阳董事

行使表决权，李孝如董事因公事无法亲自出席，委托徐允人董事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运丹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审议及决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三项、第四项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

７

名关联董事：王运丹、魏居亮、汪

先纯、李铁证、聂毅涛、黎圣波、何联会回避表决。

（一）同意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同意公司关于收入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

１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同意公司关于对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王运

丹、魏居亮、汪先纯、李铁证、聂毅涛、黎圣波、何联会

７

名董事回避表决。

该议案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四）同意公司关于明华电力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并引入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王运丹、魏

居亮、汪先纯、李铁证、聂毅涛、黎圣波、何联会

７

名董事回避表决。

该议案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明华电力科技型企业股权激

励并引入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第三项、第四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

可，同意将该等事项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进行审议和表决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四、备查文件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的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三）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就关联交

易和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函》；

（四）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出具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就关联交易和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意见函》。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于上海中山南路

２６８

号

３４

楼公司证券部； 公告刊载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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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六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六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０

日以邮寄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０

日至

２１

日在江苏盐城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监事

６

名，实到

３

名。 顾皑监事因公事无法亲自出席，委托黄云涛监事行使表

决权；邱林监事、唐兵监事因公事无法亲自出席，委托张振平监事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云涛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同意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

该议案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同意公司关于收入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六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于上海中山南路

２６８

号

３４

楼公司证券部； 公告刊载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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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按照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而进行的相应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一收入〉的通知》（财

会【

２０１７

】

２２

号），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

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对于其他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期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变更的要求，公司拟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

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和第七届第六次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１．

变更前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一收入》、《企业会计准

则第

１５

号一建造合同》准则及相关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２．

变更后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新收入准则，主要修订内容为：

（

１

）将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一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５

号一建造合同》两项准则

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

２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

３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

（

４

）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

５

）对原涉及“预收账款”核算的收入，将

１

年内预收收入调整至“合同负债”、涉及流转税

调整至“其他流动负债”、

１

年以上预收收入调整至“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

变更日期

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对公司所涉业务，包括：电力销售、热力销售、燃料销售、维护检修服务、技术服

务、运输服务，会计核算无重大实质影响。

根据新收入准则要求，需调整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报表期初数（

１

月

１

日报表项目），无需追溯调

整可比期间数据。 依据

２０１９

年度财务报告，公司已对外披露、需调整的报表项目“预收账款”，

合计

３４９

，

４９２

，

３７８．７７

元。

上述“预收账款”

３４９

，

４９２

，

３７８．７７

元分别重分类至“合同负债”

１８５

，

９１１

，

６１７．２０

元、“其他流

动负债”

１５

，

７６７

，

２１１．３０

元、“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４７

，

８１３

，

５５０．２７

元。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的合

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１

编号：临

２０２０－50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增加注册资本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电力”）拟以现金方式向国

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财务公司”）增资，上海电力拟出资

６．１７３

亿元，

其中

３

亿元增加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注册资本。

◆

关联人回避事宜：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与该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增资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有利于国家电投财务公司进一步扩

大业务规模，优化资本结构，提升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更好地获取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国家电投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

团”）的控股子公司，目前公司持有其

２．３３％

的股权。

根据国家电投财务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股东各方协商一致，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拟开展

部分股东非等比例现金增资，增资额合计

３０．８６５

亿元，对应注册资本增加

１５

亿元。其中，上海电

力拟出资

６．１７３

亿元，对应增加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注册资本

３

亿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及

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为保证董事会所形成决议的合法性，公司

７

名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该项议

案的表决，由其他

６

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国家电投集团

国家电投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注册资本金

３５０

亿元，法人代表：钱智民，经营范围：项目

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开发、建设、经营、生产及管理（不在北京地

区开展）；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销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炭（不在北京地

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铁路运输；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

服务及代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国家电投财务公司

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注册资本总额为人民币

６０

亿元。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

）

出资额

（万元）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４２．５ ２５５０００

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２４ １４４０００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１８．０００３ １０８０００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２．６６６６ １６０００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３３３ １４０００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３３３ １４０００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３３３ １４０００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３３３ １１０００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

１．６６６７ １００００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１．３３３３ ８０００

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

０．３３３３ ２０００

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０．３３３３ ２０００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０．３３３３ ２０００

合计

１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

国家电投财务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经营集团成员单位的下列人民币金融业务及外汇金融

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

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

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

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国家电投财务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４６７．２０

亿元，负债总额

３６３．０８

亿元，所有者权益

１０４．１２

亿元。

２０１９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８８

亿元，利润总额

８．２９

亿元，净利润

６．２１

亿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本次增资为定向现金增资方式，出资股东为国家电投集团、中国电力

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国际”）、上海电力、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公司”）、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套公司”）。 其他股东

不参加本次增资。

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本次拟增加注册资本总计人民币

１５

亿元，其中：国家电投集团

１．３

亿元，

中电国际

５．７

亿元，成套公司

４

亿元，上海电力

３

亿元，黄河公司

１

亿元。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

用市场法作为评估结论，国家电投财务公司账面净资产价值为

１０４．１２

亿元，股东权益评估价值

为

１２３．４６

亿元，增值额为

１９．３４

亿元，增值率为

１８．５８％

。 评估结果已完成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

序。

股东具体出资的资金缴纳倍数为经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的国家电投财务公司净资产评估

值

／

原注册资本，约为

２．０６

倍。 由此测算，上海电力增加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注册资本

３

亿元，需对

应出资

６．１７３

亿元。

本次各出资股东实际应缴纳增资款测算如下：

股东（简称） 注册资本增加额（元） 缴纳增资款（元）

国家电投集团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６７

，

４９６

，

６６６．６７

成套公司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２３

，

０６６

，

６６６．６６

黄河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５

，

７６６

，

６６６．６７

上海电力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１７

，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中电国际

５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７２

，

８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８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

１５

亿元计入实收资本，超出

１５

亿元的溢价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后国家电投财务公司股权变动如下：

股东（简称） 注册资本（亿元） 持股比例

国家电投集团

２６．８ ３５．７３％

资本控股

１４．４ １９．２０％

国家核电

１０．８ １４．４０％

成套公司

５．６ ７．４７％

黄河公司

２．４ ３．２０％

上海电力

４．４ ５．８７％

蒙东能源

１．４ １．８７％

远达环保

１．１ １．４７％

中电国际

６．７ ８．９３％

五凌电力

０．８ １．０７％

东北公司

０．２ ０．２７％

江西公司

０．２ ０．２７％

河南公司

０．２ ０．２７％

合计

７５ １００．００％

持股比例以最终各投资人的实缴出资为准确定。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国家电投财务公司，有利于国家电投财务公司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优化资本结构，

提升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公司更好地获取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 公司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

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函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２１

编号：临

２０２０－51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明华电力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并引入

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电力”）所属子公司上海明

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华电力”）拟实施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计划并引入国家电

投集团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以经评估备案的明

华电力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 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拟认购明华电力新增注册资本

６４０．３３

万

元，占明华电力增资扩股后

１５％

股权，交易价格预计为

４２１９．７７

万元；明华电力员工持股平台公

司拟认购明华电力新增注册资本

３２８．５

万元，占明华电力增资扩股后

７．７％

股权，交易价格预计

为

２１６４．８２

万元。若明华电力员工未足额认购，则差额部分出资义务全部转由上海电力承接，上

海电力享有相对应的股东权利。

◆

关联人回避事宜：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与该关

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已对该项议案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明华电力实施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建立中长期激

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引入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有助

于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实现综合智慧能源产业的较快发展。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相关关联交易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为积极贯彻国资委关于国企改革“双百行动”的具体部署，落实公司“双百行动”综合改革

实施方案，加快综合智慧能源发展，公司所属子公司明华电力拟实施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计

划并引入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

以经评估备案的明华电力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拟认购明华电力

新增注册资本

６４０．３３

万元，占明华电力增资扩股后

１５％

股权，交易价格预计为

４２１９．７７

万元；明

华电力员工持股平台公司拟认购明华电力新增注册资本

３２８．５

万元， 占明华电力增资扩股后

７．７％

股权，交易价格预计为

２１６４．８２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公司与控股股东国家电

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为保证董事会所形成决议的合法性，公司

７

名关联方

董事回避了该项议案的表决，由其他

６

名非关联方董事进行表决，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国家电投集团综合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注册资本

２

亿元，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与

试验发展；新型能源技术开发；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开发；新能源技术开发；高效节能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一站式合同能源管理综合服

务；热力生产和供应；施工总承包；工程管理服务；工程监理服务；环境评估服务；批发建材；批

发机械设备；批发电器设备；电力供应；燃气经营；工程勘察；工程设计；测绘服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上海明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明华电力成立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注册资本

３３００

万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明华电力长期专

注于能源领域的技术研发与服务，主要业务包括技术服务、技术监督、技术咨询、技术开发、工

程调试和节能环保产品研发与推广，具有电力工程调试单位（甲级）资质、承装（修、试）电力设

施许可证（承试类二级）、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第三方独立检测实验室资质认定（

ＣＭＡ

）证

书，通过质量、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三标体系认证，取得挪威船级社

ＱＨＳＥ

管理体系认证。

截至

２０１９

年底，明华电力资产总额

２．１２

亿元，净资产

１．００

亿元；

２０１９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３

亿元，净利润

０．２７

亿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明华电力股权激励方案

１

、激励对象

根据《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相关规定，并

结合明华电力实际情况，明华电力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包括：明华电力高级管理人员，负责企业

主要产品（服务）生产经营的中、高级经营管理人员，重大开发项目负责人，主持起草编制国家

标准或电力工程专业行业技术标准，并正式公布实施的技术研发人员，对公司主导产品或者

核心技术、工艺流程做出重大创新或者改进，对公司未来发展有重要影响且取得一定成绩的

技术研发人员等。 共计

５３

人，占明华电力在册员工总数的

４０％

，第一批

４０

人，第二批

１３

人。

２

、股权价格

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经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资产评估，明

华电力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１７

亿元。 按照明华电力注册资本

３３００

万元计算，每股评估价值为

６．５９

元。 评估结果已完成国有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以不低于资产评估价格为原则，确定本次股权激励股权价格为每股

６．５９

元。

３

、激励方式

拟通过现金增资方式。

本次股权激励拟通过引入员工持股平台方式从而实现激励对象间接持股明华电力方式

进行。 全部激励对象根据股权激励份额，自愿出资认购持股平台的有限合伙份额，再由持股平

台认购明华电力的新增注册资本。

４

、股权数量

根据《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拟增加明华电力注册资本金额预计为人民币

３２８．５

万元，占明华电力目前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９．９５％

（增资扩股前）。

（二）引入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

明华电力拟通过增资扩股，在开展股权激励的同时，以协议方式引入集团综合智慧能源

公司参股投资。上述两项共新增明华电力注册资本

９６８．２３

万元，增资扩股后明华电力注册资本

为

４２６８．８３

万元。

以经评估备案的明华电力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拟认购明华电力

新增注册资本

６４０．３３

万元，占明华电力增资扩股后

１５％

股权，交易价格预计为

４２１９．７７

万元；明

华电力员工持股平台公司拟认购明华电力新增注册资本

３２８．５

万元， 占明华电力增资扩股后

７．７％

股权，交易价格预计为

２１６４．８２

万元。

明华电力增资扩股交易对价和股权比例一览表

股东 注册资本（万元） 股权比例 增资金额（万元）

每单位注册资本对

应价格（元）

上海电力

３３００．００ ７７．３％ ／

６．５９

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

６４０．３３ １５．０％ ４２１９．７７

明华电力员工持股平台

３２８．５０ ７．７％ ２１６４．８２

合计

４２６８．８３ １００．００％ ６３８４．５９

若明华电力员工未足额认购，则差额部分出资义务全部转由上海电力承接，上海电力享

有相对应的股东权利。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明华电力实施科技型企业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建立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激发企

业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引入集团综合智慧能源公司，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双方合作，发

挥各自优势，实现综合智慧能源产业的较快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交易价格客观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理。 公司董事会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全部回

避，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１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函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６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２３

半年度

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通达动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７６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欣 朱维维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四安镇兴石路

５８

号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四安镇兴石路

５８

号

电话

０５１３－８６２１３８６１ ０５１３－８６２１３８６１

电子信箱

ｔｏｎｇｄａ＠ｔｄ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ｔｏｎｇｄａ＠ｔｄ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７２０

，

１４３

，

０６４．１０ ６４０

，

２９８

，

４４０．８３ １２．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４

，

５７７

，

２７３．５３ １５

，

０５０

，

０４２．５８ １２９．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３１

，

２８０

，

４２７．５４ １３

，

５５３

，

５０２．９６ １３０．７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７

，

４２７

，

２８４．２５ ７６

，

２３５

，

３１０．０５ －３７．７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０９４ ０．０９１２ １２９．６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０９４ ０．０９１２ １２９．６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８０％ １．７２％ ２．０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３７８

，

５８０

，

０５５．１３ １

，

３２１

，

５９２

，

９１９．５９ ４．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９２２

，

９９８

，

８１４．５０ ８９６

，

６７６

，

５４０．９７ ２．９４％

３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２３

，

０３２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鑫达瑞明

企业管理咨询

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８．２７％ ４６

，

６７９

，

０００

质押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羌志培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１％ ７

，

６１７

，

０４８

王岳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３％ ５

，

９９３

，

４１３

姜客宇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３％ ３

，

３４９

，

９７７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回购专用

账户

其他

２．００％ 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刘娜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０％ ９８８

，

８００

言骅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５％ ９１２

，

９９５

王维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４％ ８９５

，

０００

陈潮怀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９％ ８０９

，

７００

胡浩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３％ ７１５

，

２３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为公司控股股东，羌志

培、王岳、言骅、胡浩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上述五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上述五名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１

、股东天津鑫达瑞明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票

３０

，

６７９

，

０００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票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股东王维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票

５９９

，

６００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

票

２９５

，

４００

股；

３

、股东方利萍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票

６６０

，

０００

股。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

、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

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近几年来，国内外经济环境并不乐观，在这样的环境下，公司紧紧围绕制定的三大

战略，积极拓展业务，持续创新和转型，内部狠抓管理和自动化改造，取得了相对稳定

的业绩。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２０

亿元，同比增加

１２．４７％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３

，

４５７．７３

万元，同比增加

１２９．７５％

。

（

１

）公司按照年初经营计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营业收入稳定增长，其中风电业务

板块着力于全球市场客户管理，经营业绩稳步增长，推动公司业务规模不断发展壮大。

公司一季度受疫情影响，生产及发货有所滞后，二季度恢复交货，故公司半年度业绩有

较大增长。

（

２

）公司生产效能不断提升，人均产量逐年提高，得益于各工艺的自动化改造，关

键工序的自动化率都在逐步提升，大大提升了原材料使用率、质量稳定性，整体生产效

率也得到了提升。

（

３

）在原材料和供应商管理方面，我们与钢厂保持战略合作关系，积极开展新供方

开发，在生产需求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依然能保质保量的满足生产需求，对角废料状态

进行管理，保障废料良好的使用状态和销售价值。

（

４

）在财务管理方面，强化责任中心为核算和管理主体，细化核算颗粒度；做好财

务风险防控，规范运作，保证公司的合法合规运营。

（

５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通过人员供求预测和供求平衡分析，通过多渠道招聘方

式，适时进行人员补充，保证生产和公司运营所需人类供给；主动关注管理团队人才梯

队储备，组织落实储备干部培养计划，给团队注入了活力和新鲜血液。

（

６

）公司董事会严格执行上市公司的有关法律法规，全面落实股东大会决议，认真

履行各项职责，积极发挥董事会的作用，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２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

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５

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４

号一一收入〉的

通知》（财会［

２０１７

］

２２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规定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

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新收入则；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新收入准则。

根据上述新收入准则执行时间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属于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 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

溯调整，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魏少军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